國軍二階段常備兵役軍事訓練役男轉銜輔導說明資料

1、 依據：
　（一）依國防部民國102年11月12日國政綜合字第10200014527號、教育部臺教學（三）字第1020145730A號共同會銜頒布「國軍二階段常備兵役軍事訓練役男轉銜輔導實施規定」令辦理。
　（二）依教育部民國103年6月19日臺教學（三）字第1030090878號書函辦理。
二、目的：
為協助於寒、暑假期間接受二階段常備兵役軍事訓練之大專校院學生，儘速適應部隊生活，提供國軍心理衛生（輔導）相關資源及防處機制，期使參訓役男放心、安心入營服役，以維受訓期間心理健康。
三、執行構想：
國軍心理輔導工作係依「初級預防發掘」、「二級專業輔導」、「三級轉介醫療」之三級防處系統為架構，並全面結合國軍精神醫療體系，建立人人互助、環環相扣、層層管制、面面俱到之聯合輔導機制與心理健康照護體系，有關轉銜輔導三級防處作法，重點如次：
　（一）初級預防發掘：
由接訓單位基層領導幹部負責第一線防處工作，藉由教育推廣、生活觀察、雙輔導人、家屬聯繫及重要他人等作為，先期發掘具異常徵候之役男，主動陪伴關懷及轉介心理衛生中心輔導，協助紓解心理困擾。
　（二）二級專業輔導：
由接訓單位心理衛生中心心輔人員（官、士、員）擔任，主要受理基層單位轉介之個案，主動鏈結役男之「家庭支持系統」、「部隊行政建制」及「精神醫療資源」，形成「環環相扣」、「網網相連」之心理健康照護體系，有效支援基層單位心輔工作。
　（三）三級轉介醫療：
由國軍桃園、台中、高雄、花蓮等總醫院編設之各「地區心理衛生中心」心輔人員（官、員）擔任，主要受理二級輔導無顯著改善個案之心理諮商（輔導），以及轉介醫療診治前、後之輔導作為為主，以協助部隊落實心理衛生工作。
四、服務項目： 
國軍各級心理衛生中心服務項目包含新進人員輔導、生活適應輔導、家庭婚姻諮商、人際關係輔導、情感問題輔導、自我傷害輔導、成癮個案輔導與轉介、其他心理、壓力、情緒問題諮詢等。
五、國軍心輔人員素質：
　（一）人力組成：
國軍心輔人員區分軍職心輔官、心輔士及民聘心輔員等三大類，其中編成係為國防大學政戰學院心理及社工系（所）畢業之軍官，或國內、外大專院校相關科系（所）畢業之志願役專業軍官、士官及民聘心輔員（由國防部對外招聘）等。
　（二）專業培育：
國軍心輔人員多具備國、內外大專院校（含國防大學）心理、社工、輔導、教育等相關系所碩士學位（含博士班在職進修），或擁有諮商心理師、社會工作師之國家證照，專業知能均能有效執行役男輔導轉銜工作。
　（三）在職訓練：
為精進現職心輔人員諮商實務知能，每年上、下半年各辦理「心輔人員在職教育訓練」，強化心輔人員本職學能及專業知能；另委請「台灣諮商心理協會」培訓國軍心輔專業督導人員，每月邀請具專業素養及實務經驗之專家學者持續實施教育培訓專業能力，並協助各級心輔人員執行官兵心輔工作，發揮專業防處效能。
六、轉銜輔導實施方式：
　（一）入營前：
　　　1.教育部（所屬各大專校院）：
由各大專校院評估有轉介部隊需求之個案，繕製轉銜輔導名冊，於役男入營前10日以密級公文函送國防部（政治作戰局）辦理。
　　　2.國防部（政治作戰局）：
國防部接獲教育部各大專校院密函名冊後，於入營前3日將名冊以密級公文函送各司令部、憲兵指揮部指導接訓單位心理衛生中心（輔導資源表如附表1）追蹤關懷輔導協助。
  （二）進訓中：
 　　 1.國防部（接訓基層單位）： 
（1）役男入營當日，由基層單位主官（管）實施個別關懷晤談、家屬聯繫、安排雙輔導人及掌握重要他人資訊等作為，瞭解渠等心緒變化及營內外生活狀況，協助適應部隊生活。
（2）經教育部各大專校院轉介輔導納管，或透過接訓單位主動發掘、個案自行求助之役男，由基層單位主官（管）依個案類型定期實施關懷面談，並適時轉介至心理衛生中心（含單位、地區心理衛生中心）或國軍醫院精神科尋求協處。
（3）役男接受二階段常備兵役軍事訓練入伍訓練期間，由單位輔導長實施「環境適應」課程1小時。
 　　 2.國防部（接訓單位心理衛生中心）：
（1）役男入營當日，心理衛生中心應即指導所屬基層單位主官（管）落實初級防處作為，以瞭解渠等身心狀況，發揮防處先機。
（2）訓期1週內，由心輔人員安排役男實施「大學生心理健康量表」普測，嗣後由心輔人員引導受測者完成計分，並進行施測結果的解釋與說明，期能篩檢心理狀態有困擾人員。
（3）訓練期間，經教育部各大專校院轉介輔導納管，或透過量表施測篩檢、主動發掘、個案自行求助之役男，依個案類型由單位心理衛生中心進行輔導晤談；如經多次輔導評估無顯著改善者，即轉介至國軍地區心理衛生中心或國軍醫院精神科尋求醫療協助。
（4）訓練期間，受訓役男如肇生自傷案件（已、未遂）、性侵害、藥物濫用或重大意外事件（含家屬）等，除依國軍心輔三級防處作法落實執行外，即通知個案所屬學校，主動徵詢個案在校生活、人際及課業等與案件有關之訊息，俾利後續輔導防處。
（5）役男接受二階段常備兵役軍事訓練入伍訓練期間，由單位心輔人員實施「自傷防治」、「壓力調適」、「情緒管理」課程各1小時；專長訓練期間，由心輔人員實施「自傷防治」課程1小時。
（6）結訓前1週，由單位心理衛生中心評估需持續追蹤輔導納管個案，嗣經個案同意（簽具轉介同意書如附表2）或涉及個案人身安全，納入轉銜輔導對象，並以密級公文函送個案所屬學校，同時亦以電話聯繫家屬及所屬學校，告知個案身心狀況及後續輔導注意事項，使輔導作為無縫接軌。
　（三）結訓後：國防部（接訓單位心理衛生中心）
各接訓單位心理衛生中心配合教育部各大專校院需求，在專業倫理及個案保密原則下，提供個案在營期間各項生活及輔導諮詢，協助學校後續輔導防處，惟不得涉及與輔導無關之個人隱私。
七、一般規定：
（一）各級「心理衛生中心」設置地點考量役男生活習性，結合營區公共設施，方便渠等前往，以提供舒適之輔導環境，提昇服務品質。
（二）為強化各級輔導效能，提供多元輔導管道，國防部設立免付費心輔專線0800－536180（0800我想樂意幫您），供各級部隊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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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103年國軍二階段常備兵役軍事訓練
接訓單位心理衛生中心輔導資源表

	接訓軍種
	專長職類
	接訓情形
	心理衛生中心
聯絡電話

	
	
	軍事訓練
	接訓單位
	

	陸軍司令部
	接訓單位一級單位
	03-4993369

	陸軍
	步兵類
	入伍訓練
	八軍團203旅5營
	06-6902891

	
	
	入伍訓練
	六軍團153旅3營
	03-9315143

	
	
	入伍訓練
	六軍團206旅5營
	03-5894238

	
	
	專長訓練
	六軍團幹訓班
	03-4606192

	
	
	專長訓練
	八軍團幹訓班
	07-6693333，07-6691114

	
	
	專長訓練
	十軍團幹訓班
	04-25821273

	
	
	專長訓練
	花防部幹訓班
	03-8352913，03-8353308

	
	
	專長訓練
	金防部幹訓班
	082-332863，082-332863

	
	
	專長訓練
	馬防部幹訓班
	0836-25435，0836-22064

	
	
	專長訓練
	澎防部幹訓班
	06-9266200，06-9271955

	
	
	專長訓練
	十軍團234旅
	04-24920511

	
	
	專長訓練
	六軍團269旅
	03-4854930

	
	
	專長訓練
	八軍團333旅
	08-7834721

	
	
	專長訓練
	八軍團564旅
	07-6331587

	
	
	專長訓練
	十軍團586旅
	04-25588201

	
	
	專長訓練
	花防部臺東指揮部
	089-384651

	
	特戰兵類
	專長訓練
	航特部
	06-3301685

	
	砲兵類練
	專長訓練
	十軍團58砲指部
	04-25629201

	
	裝甲兵類
	專長訓練
	十軍團586旅
	04-25588201

	
	化學兵類
	專長訓練
	六軍團33化兵群
	07-6651098

	
	
	專長訓練
	十軍團36化兵群
	04-25679834

	
	工兵類
	專長訓練
	十軍團52工兵群
	04-22784383

	
	通資
電兵類
	專長訓練
	六軍團73通資電群
	03-4602092

	
	
	專長訓練
	十軍團74通資電群
	04-25820517

	
	後勤類
	專長訓練
	六軍團3支部
	03-4609644

	
	
	專長訓練
	十軍團5支部
	04-25816983

	
	
	專長訓練
	八軍團4支部
	07-6692592

	海軍司令部
	接訓單位一級單位
	02-25335602

	海軍
	陸戰兵類
	入伍訓練
	陸戰隊新訓中心
	08-7701968

	
	
	專長訓練
	陸戰隊學校
	07-5881421

	憲兵指揮部
	接訓單位一級單位
	02-25850593

	憲兵
	憲兵科類 
	專長訓練
	202指揮部裝步239營
	02-23897441

	
	
	專長訓練
	203指揮部臺中憲兵隊
	04-22250827

	
	
	專長訓練
	204指揮部高雄憲兵隊
	07-7355292

	
	
	專長訓練
	花蓮憲兵隊
	03-8324240

	
	
	專長訓練
	憲兵訓練中心
	02-82958161

	空軍司令部及後備指揮部
	由陸軍代訓

	備註
	◆地區心理衛生中心聯絡電話：
桃園總醫院（北區心理衛生中心）：03-4992295
臺中總醫院（中區心理衛生中心）：04-23939081
高雄總醫院（南區心理衛生中心）：07-7499742
花蓮總醫院（東區心理衛生中心）：038-263258



附表2
	（單位全銜）「心理衛生中心」個案轉介同意書

	
本人同意單位心輔人員將個人在營輔導防處情形，轉介「○○○○學校」接續追蹤輔導，協助本人結訓後儘速適應社會環境及學校生活。


         




立書人（簽名）：　　　　　　　　　身分證字號：



心輔人員（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本同意書一式兩份，一份個案留存、一份留於心理衛生中心存查）








































說明：本表格提供部隊接訓單位心理衛生中心參考運用，於結訓前評估需要持續輔導個案，若當事人同意接受轉介至就讀學校協助，請其簽具本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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